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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妇女施暴是最为常见的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。当今世界上 15-44 岁年龄

段的女性遭受强暴或家庭暴力的风险超过患癌症、遭遇车祸、战争或患疟疾的

风险。三分之一的妇女曾遭受暴力，三分之一的女孩被迫早婚，大约 1.25 亿

妇女和女童遭受女性生殖器割礼。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。 

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一种多方面的复杂现象，包括经济、身体、性和精神

等各种暴力，发生在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，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

性后果。它伤及生命，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，制造恐惧和恐怖的氛围，使妇女

无法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并构成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。 

这种暴力不是孤立的行为：它常常以支持或纵容此种暴力行为的言论和思

想为依托。助长这种暴力的还有社会的沉默，社会对于这种发生在家庭里和日

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熟视无睹，致使儿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，暴力行为一再发

生。 

我们无权保持沉默。今年在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，教科文组织还

同时纪念《儿童权利公约》通过 25 周年。教科文组织与 Adéquations 协会合作

出版了有关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影响、有关儿童权利以及有关如何应对这种暴

力行为的指南。在此国际日之际，我们重申决心找出这种植根于男女不平等的

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，利用教育的力量培养相互尊重以及对人权的尊重，将其

作为建设更加公正、平等和更持续社会的根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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